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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6年0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周丹华女士（董事长郭倍华女士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和主持本

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周丹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董事长郭倍华女士

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270,143,9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0,924,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 代表股份19,219,9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3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646,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31,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615,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506%。

3．公司股东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孔英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2审议通过《关于刘国常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3审议通过《关于韦锶蕴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4审议通过《关于郭倍华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16%；反

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8%；弃权210,97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5审议通过《关于韩丹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16%；反

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8%；弃权210,97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6审议通过《关于夏冠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7审议通过《关于周丹华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8审议通过《关于刘丹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4.09审议通过《关于曾智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智明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5,50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65,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193%。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5420%。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2%；反

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8%；弃权210,47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5420%。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5420%。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4%；反

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8%；弃权212,17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8049%。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6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4%；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2,1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8049%。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76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4%；

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2,1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

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8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曾智明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250,892,6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48%；反

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1%；弃权212,17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

弃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804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谢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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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公司已派发2025年度中期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元 (含税)， 连同本次现金红利分

配，2025年全年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7 － 2026/5/28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23,554,036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三）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授权董事

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加上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每10股0.50元（含税），本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股派发 2.10元 （含税 ）。 以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4,716,787,742股为基数，扣除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3,554,036股计算，本

次派发现金红利750,917,392.96元（含税）。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拟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4,716,787,742股为基数， 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23,554,03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4,693,233,706股；

虚拟派发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

总股本=(4,693,233,706股×0.16元)÷4,716,787,742股≈0.16元；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6元)÷(1+0)=前收盘价格-0.1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7 － 2026/5/28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云

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位股东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部分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实施条例计算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税前人民币0.16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44元。 如QFII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如存在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4. 对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14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存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71-63577113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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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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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12.71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12.55元/股（含）。

● 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5月28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7日及2025年8月4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含）至

2亿元（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2.76元/股，用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 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10月

16日起，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71元/股（含）。 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

18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60元 (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6年5月2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回购方案，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5月28日起，由不超过

人民币12.7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55元/股（含）。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计算如下：

虚拟派发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

总股本=(4,693,233,706股×0.16元)÷4,716,787,742股≈0.16元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2.71-0.16）÷（1+0）≈12.55元/股（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含）。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2.55元/股进行测算，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7,968,127股（含）至15,936,254股（含），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7%至0.34%。具体回购股

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后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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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

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聂鹏举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3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350,625,93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14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344,032,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5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7人，代表具有

表决权的股份6,593,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9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6,593,6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7人，代表具有表决

权的股份6,593,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5%。

3、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董事：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杜建铭、徐开兵

董事会秘书：宋子凡

高级管理人员：聂鹏举、宋子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张韵雯律师、李德齐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 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47,1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0% ； 反对

247,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弃权131,25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37,5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2% ； 反对

25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弃权130,05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74,8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8% ； 反对

26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弃权284,48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42,5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18%； 反对

26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36%；弃权284,487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46%。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72,2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1% ； 反对

27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弃权282,49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49%；反对469,7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2%；弃权101,5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2,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49%； 反对

46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2%；弃权101,599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9%。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76,1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2% ； 反对

44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101,29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43,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622%； 反对

44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15%；弃权101,299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6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45,6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5% ； 反对

273,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弃权106,69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13,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320%； 反对

273,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98%；弃权106,699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8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64,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1% ； 反对

25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弃权101,59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6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56%； 反对

25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35%；弃权101,599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9%。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259,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1% ； 反对

73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9%；弃权3,565,1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6,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229%； 反对

73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68%；弃权3,565,19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0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280,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01% ； 反对

712,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弃权3,563,9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1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429%； 反对

712,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50%；弃权3,563,99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52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098,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82% ； 反对

89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7%；弃权3,565,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2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42%； 反对

89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40%；弃权3,565,29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1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40,6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0% ； 反对

88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弃权103,79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8,3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77%； 反对

881,4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681%； 弃权103,79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42%。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韵雯、李德齐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

2026-22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玉清。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33人， 代表股份1,799,156,46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0.29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1,259,856,19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2.2203％。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4人，代表股份539,300,2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0730％。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0人， 代表股份95,838,53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11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 代表股份250,7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人， 代表股份95,587,83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033％。

5、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4,181,2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77％；

反对12,386,4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85％；弃权2,588,800股，占

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9％。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96,979,5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0％；

反对2,090,3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2％；弃权86,600股，占出席

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661,6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86％； 反对2,090,3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1％； 弃权

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4％。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4,090,1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6％；

反对14,667,2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2％；弃权399,100股，占出

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4,665,0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45％；

反对14,264,0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8％；弃权227,400股，占出

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五）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3,746,1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73％；

反对14,850,7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5％；弃权489,600股，占出

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六）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公司本次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94,294,7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8％；

反对4,755,3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3％；弃权106,400股，占出席

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2、公司本次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1,794,114,76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8％；

反对4,935,301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3％；弃权106,400股，占出席

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复梁、向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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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国际广场B座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30,811,5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30,811,5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25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259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12,873,817股，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剔除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695,862股）为412,177,95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30,804,570 99.9979 3,100 0.0009 3,900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30,802,770 99.9973 4,900 0.0015 3,900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30,804,570 99.9979 3,100 0.0009 3,9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1,974,017 95.2220 1,098,710 4.7611 3,900 0.016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30,804,570 99.9979 3,100 0.0009 3,900 0.0012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29,157,787 99.5001 1,647,883 0.4981 5,900 0.0018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30,800,457 99.9966 5,213 0.0016 5,900 0.00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23,067,

827

99.9619 4,900 0.0212 3,900 0.0169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21,974,

017

95.2220

1,098,7

10

4.7611 3,900 0.0169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3,069,

627

99.9697 3,100 0.0134 3,900 0.0169

6

《关于2026年度公司

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21,422,

844

92.8335

1,647,8

83

7.1409 5,900 0.02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议案5，议案7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4涉及的关联股东：朱义、张苏娅已回避

表决。 以上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通过。

3、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媛媛、钟晓依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